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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民國三十六年憲法頒行，明定司法院設大法官，掌理解釋憲法，及統一解釋

法律、命令。三十七年第一屆大法官就職並開始行使職權，迄今屆滿六十年。這

段期間，大法官總共做出六百四十六號解釋，對於我國憲政體制的維護與發展，

發揮關鍵的作用；近二十年來，大法官更致力於把憲法所保障的基本權利，在人

民日常生活中具體實現，普獲各界的肯定。

今年欣逢釋憲六十週年，為了讓國人瞭解大法官的解釋在憲政發展及人權保

障的意義，司法院特別選擇具代表性的七十八件解釋，就各號解釋的聲請緣起、

主要內容，以及解釋的實質影響，以淺顯平易的文字加以介紹，希望讓國人更加

認識大法官釋憲制度的重要性，並有助於全民法治教育的推展。

本書由林大法官子儀、許大法官宗力策劃、指導，謝副院長在全及全體大法

官提供寶貴意見，大法官書記處同仁負責編寫、校對工作，謹藉此對每一位為本

書付出心力的人，表達由衷的謝意。

中華民國97年9月於司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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